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115年度志工召募報名表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(由館方填寫)：

	中文姓名
	
	英文姓名
	(同護照拼音)
	國籍
	□本國 □外國

	性別
	□男 □女
	出生年月日
	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電話
	(O)：        　       (H)：          　      (手機)：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 

	E-Mail
	

	緊急聯絡人
	
	關係
	
	緊急聯絡電話
	

	學歷
	□高中以下 □高中 □專科 □大學 □碩士 □博士 □其他            

	職業
	□軍公教 □工 □商 □服務業 □家管 □退休人員 □學生 □其他           

	服務(退休)單位或就讀學校
	
	職稱
	

	是否有上網習慣：□經常 □偶而 □很少 □不用
	是否收發Email：□經常 □偶而 □很少 □不用

	專長或技能
	□美勞教育 □兒童教學 □資料整理 □美工設計 □視聽設備 □攝影/錄影
□導覽解說 □客語 □英語 □日語 □手語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希望服勤區域（請參考「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115年度志工召募簡章」，
依志願先後順序在【　】內填寫1、2，至多二個單位，並於□內勾選可服勤時段）
＊本欄位為服務意向調查，後續將由本館參考報名者之個人專長、志願次序及報名情形等，於所填志願範圍內安排面談單位；若您對特定區域無服務意願，請勿填入志願。
· 流通服務檯【　】
可服勤時段（09:00~12:00）　□週日
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四  □週六             
可服勤時段（18:00~21:00）  □週三  □週四
· 兒童學習中心【　】
可服勤時段（09:00~12:00）　□週六  □週日
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四  □週六  □週日            

· 4、5閱覽區【　】
  可服勤時段（09:00~12:00）　□週日　
  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日　
· 5F參考諮詢櫃檯

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六
(續見背面)
· 數位資源服務科【　】
可服勤時段（09:00~12:00）　□週五  □週日　
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二  □週六　□週日
可服勤時段（18:00~21:00）  □週三  □週五　□週六
· 多元文化服務科【　】
  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· 輔導推廣科【　】
  可服勤時段（13:15~16:15）　□週六
  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五
· 知識科【　】
      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二
· 黎明分館【　】
可服勤時段（09:00~12:00）　□週一　□週二  □週五  □週六
· 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一　□週日　
· 中興分館【　】
可服勤時段（09:00~12:00）　□週五
可服勤時段（14:00~17:00）　□週三  □週五  □週日

	自傳：（請簡要說明您的個人專長、相關能力、經驗及對於志願服務工作的期待，作為初步審核之參考）



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（以下稱本館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稱個資法），對於各項個人資料（簡稱個資）須善盡保護之責任。您參加本館志工召募所填列的個資，係作為志工召募身份確認、相關行政審核及聯繫作業之用。您是否同意本表之個資，提供本館蒐集、處理及利用，並同意「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志工召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」；倘您不同意授權，恕無法參與本次志工召募活動。
   □本人同意  □本人不同意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志工召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

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(以下簡稱本館)依據圖書館法提供服務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個資法）第八條規定，告知下列事項，請您詳閱。

1、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

本館為辦理志工召募所需，蒐集您的個人資料。其目的依據法務部頒布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」為146圖書館、出版品管理。

2、 蒐集個人資料之類別

本館因執行業務蒐集您的個人資料，包括姓名、職稱、電子信箱、電話、手機、照片及其他您所留下之個人資料，其類別依據法務部頒布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」為C001辨識個人者、C003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。

3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與方式

1.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：自陳情事件發生起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。

2.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：中華民國。

3.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：本館及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。

4.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：本館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於蒐集目的宣告之業務執行，包括因業務執行所必須之各項聯繫與通知；如您所反映之事項涉及其他單位之權責業務，將視情況轉請主管單位處理，因此您的個人資料將隨同陳情內容一併轉知。

4、 個人資料之提供

1.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若拒絕提供個人資料，本館將無法提供相關服務。

2. 請依各項服務需求提供您本人正確、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，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，請主動向本館申請更正。

3. 若您提供錯誤、過時、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而損及您的相關權益，本館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

5、 個人資料之保密

本館將善盡個人資料保護之責。如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，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、遭其他侵害者，本館將於查明後以電話、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，擇適當方式通知您。

6、 當事人就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

您可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就本館保有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：

1. 請求查詢或閱覽。

2. 請求製給複製本。

3. 請求補充或更正。

4. 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請求刪除。

若有上述需求，請與本館聯繫，於填妥本館個人資料權利行使申請書後，本館將依法進行回覆。本館個人資料保護申訴窗口為研究發展小組。電話：04-2262-5100分機1013，電子郵件：RD@nlpi.edu.tw

